
 

上海市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指南 
 

 

一、简介 

本市实行技术合同认定和登记制度。当事人

持所订立的技术合同向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申

请认定和登记。经认定和登记的，由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机构发给认定登记证明。技术合同经认定

和登记后，当事人可享受国家和本市的有关优惠

政策。 

二、合同类别 

技术合同指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

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

合同。 

技术合同包含以下四类：技术开发合同、技

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 

（1）技术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新材料、新品种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 

（2）技术转让：现有特定的专利、专利申请、

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 

（3）技术咨询：以技术知识为对方就特定技

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

查、分析评价报告。 

（4）技术服务：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

技术问题。 

三、申请主体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实行按地域一次登记

制度。技术合同生效后，由技术交易卖方提出认

定登记申请；涉外引进合同由技术交易买方提出

认定登记申请；技术交易买卖双方均注册在上海，

如卖方未申请的，由买方提出认定登记申请。 

四、收费标准 

免费。 

五、优惠政策 

（1）增值税减免。经认定登记，纳税人提供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免征增值税（卖方须开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 

（2）企业所得税减免。经认定登记，符合条

件的居民企业年度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

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注意事项：本市企业对境内发生的技术转让

是否属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范围存疑的，

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可依企业申请提供相

关判断意见。 

（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经认定登记，企业

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作为加计扣除基数，

由委托方加计扣除。 

（4）奖酬金提取。经认定登记，高校、科研

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研究机构开展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奖酬金

提取，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5）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经认定登

记，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他人转让科技成

果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从职务科技成果

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

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

所得税。 

六、登记流程 

（1）办理时限。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后，5

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自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内出具审批结果；如疑难合同需专家评审的，最

长不超过 20个工作日。 

（2）办理方式。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已实

现“全程网办，一次不跑”。申请人可以通过法人

一证通登录上海政务“一网通办”受理平台

（https://zwdtuser.sh.gov.cn），进入“上海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专栏选择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事项。申请人根据登记系统提示，填写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信息表，并上传合同原件及相关材料的

扫描件。各办理环节的审查结果，登记系统会以

短信形式通知申请人，技术合同经认定后，申请

人可在上海政务“一网通办”受理平台自行下载

打印《上海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证明》。 

七、办事机构 

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及本市技术合同

认定登记处。 

八、咨询服务 

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地    址：中山西路 1525号 1101-1104室 

邮    编：200235 

咨询电话：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021-61313254(对外咨询)，021-61313251（涉外引进合同咨

询），021-61313252（转让合同所得税政策咨询） 

对外接待时间：周一至周五（国定节假日除

外）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6:00 

 

申请人可登录“上海科技”网站技术市场管

理专栏获取更多信息。 

（http://stcsm.sh.gov.cn/jsscgl/） 

 


